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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 

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通过大宗方式向资产管理计划/私募基金产品转让股份变动系一致行动

人之间内部进行的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合

计持股比例和数量发生变化。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5 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

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因家庭资产

规划需要，万云翔先生拟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不超过华测总股本的 2%（即不超

过 3330.18 万股）给资产管理计划/私募基金产品，由万云翔先生或一致行动人

万峰先生单独或共同持有资产管理计划/私募基金产品 100%份额，同时万云翔先

生与万峰先生及上述资产管理计划/私募基金产品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一、计划实施情况 

1、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4 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达到 1%暨增加一致

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的进展公告》，2021 年 1 月 11 日

至 2021 年 2 月 3 日期间，万云翔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内部转让 16,276,92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98%）给万云翔先生或一致行动人万峰先生单独或共同持有

100%份额的四个资产管理计划/私募基金产品。 

2、2021 年 3 月 3 日，公司收到万云翔出具的《关于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

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完成的告知函》， 2021 年 2 月 8 日至 3 月 3 日

期间，万云翔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 7,195,59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43%）



给万云翔、万峰共同持有 100%份额的玄元科新 16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玄元

科新 16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截至本公告日，万云翔先生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

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已实施完成，累计转让 23,472,51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41%）。 

 

二、本次内部转让计划实施进展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方式 转让时

间 

转让价格 

（元/股） 

转让数量 

（股） 

转让比例 

万云翔 

玄元科新 165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大宗交易 

2021-2-8 33.35 2,985,000 0.18% 

2021-3-3 26.52 1,187,782 0.07% 

万云翔 

玄元科新 166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大宗交易 

2021-2-9 33.44 1,194,000 0.07% 

2021-3-3 26.52 1,828,808 0.11% 

合计 - 7,195,590 0.43% 

上述持股比例以公司最新披露的总股本 1,665,090,714 股计算。 

 

三、本次转让前后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 本次转让后 

万云翔 176,774,064 10.62% 153,301,554 9.21% 

万峰 120,834,320 7.26% 120,834,320 7.26% 

博创20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委托人：万峰） 
- - 5,844,800 0.35% 

博创21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委托人：万云翔、

万峰） 

- - 6,231,700 0.37% 

玄元科新 165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委托人：

万云翔、万峰） 

- - 6,573,022 0.40% 



玄元科新 166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委托人：

万云翔、万峰） 

- - 4,822,988 0.29% 

合计 297,608,384 17.88% 297,608,384 17.88% 

 

四、其他相关事项 

1、万云翔先生通过大宗交易向资产管理计划/私募基金产品转让股份属于公

司一致行动人内部构成发生变化，其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

市场减持，不会导致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发生变化。 

2、本次股份转让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3、本次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事项与此前已披

露的计划一致，本计划已实施完毕。 

 

五、备查文件 

万云翔先生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   


